外銷品沖退稅申請書 (丙表)

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
統計數量
數量

單位

代號
外銷品離岸價格

FOB

(單位新臺幣千元)
沖退稅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稅則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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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元

合計
千元
元


說明：1.本申請書依出口報單上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稅則號別十位數逐項分別填列,出口報單係相同稅則號別或相同分類號別,則其統計數量、數量代號、外銷品離岸價格、沖退稅金額應合併計列（FOB價格單位為千元、百元採四捨五入）。

2.本丙表外銷品離岸價格FOB合計應與乙表出口FOB價格合計相符。

3.本丙表沖退稅金額合計應與甲表沖退稅金額合計相符。

4.統計數量填列至整數為止，數量代號:(公斤13)(公噸15)(公尺21)(平方公尺31)(公升41)(立方公尺51)(個71)(枝72)(支73)(雙76)(打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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